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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調整關於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激勵對象名單、擬授予數量及授予價格 

關於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包括授予關連激勵對象 

 

茲提述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4 月 6 日的公告

及日期為 2021 年 4 月 16 日的通函及 2021 年 5 月 7 日的補充通函（「該等通函」），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該等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有關採納激勵計劃（其中涉及根據激勵計劃

發行及配發限制性股票的特別授權以及根據激勵計劃發行及授予限制性股票（包括授予

首次授予項下的關連激勵對象））、就實施激勵計劃而採納的公司考核管理辦法以及授

權董事會辦理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決議案已於 2021年 5月 27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A

股類別股東大會及 H 股類別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同時，董事會獲授權於有關條件獲

滿足後確定授予日、向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並處理授出限制性股票的所有必要事

項。有關投票結果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5 月 27 日的投票結果公告內。本公

司亦已對有關激勵計劃及激勵對象的內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勵計劃草案公告前六個月內買

賣本公司股份的情況進行自查調查，未發現利用有關內幕信息進行本公司股票買賣的行

為。有關自查報告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5 月 27 日的海外監管公告。 

 

由於載於激勵計劃中首次授予項下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條件已獲滿足，故根據股東於股東

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上授予的授權，董事會及監事會已於 2021 年 7 月 22 日舉行董

事會會議及監事會會議上決議根據激勵計劃於授予日（即 2021 年 7 月 22 日）按每股 A

股人民幣 8.90 元的授予價格向 258 名激勵對象（包括關連激勵對象）授出首次授予的

3,277 萬股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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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激勵計劃、發行及授予限制性股票（包括授予首次授予項下的關連激勵對象）以及

激勵計劃及公司考核管理辦法全文的進一步詳情載列於該等通函。 

 

I. 關於調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之激勵對象名單、擬授

予限制性股票數量及授予價格 

 

於 2021 年 7 月 22 日，董事會及監事會於第七屆董事會第十次（臨時）會議和第七屆監

事會第十次（臨時）會議，分別審議通過包括《關於調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首

次授予激勵對象名單、授予限制性股票數量及授予價格的決議案》及《關於向激勵對象

授予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決議案》等相關決議案。 

 

由於 8 名激勵對象因離職失去作為激勵對象的資格或因其他原因自願放棄其限制性股票

的權利，董事會根據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授予的授權，根據激勵計劃對

首次授予之激勵對象名單、擬授予激勵對象的限制性股票數量及授予價格進行調整。本

次調整後，首次授予激勵對象人數由 266 人調整為 258 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總量為

3,800萬股維持不變，首次授予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數量由 3,284萬股調整為 3,277萬股，

預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數量由 516 萬股已調整為 523 萬股；同時因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度

利潤分配方案已經 2021 年 5 月 27 日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每股派息人民幣 0.05 元

（含稅），根據激勵計劃第十章第二條之相關規定，限制性股票授予價格（包括預留授

予之授予價格）相應調整為每股人民幣 8.90 元（以上統稱「後續調整」）。該等後續調

整於通函「根據特別授權及激勵計劃建議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發行新 A 股－ 擬募集資

金總額及所得款項建議用途」一段所載所得款項建議用途並無影響及變動。 

 

除上述後續調整及上述相關變動外，激勵計劃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批

准的其他條款並無作出其他調整。上述後續調整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

生實質性影響。根據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授予的授權，上述後續調整無

須提交股東批准。 

 

A.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意見 

 

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公司對激勵計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激勵對象名單、擬授予

數量及授予價格的後續調整，符合《中國公司法》、《中國證券法》及《管理辦法》等

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相關規定及關於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的條文，且本公司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經後續調整後餘下的激勵對象不存在禁止獲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勵對

象的資格合法、有效。後續調整屬於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授予的授權

範圍內，後續調整的程序合法合規，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 

 

綜上，獨立非執行董事同意對激勵計劃中首次授予之激勵對象名單、擬授予限制性股票

數量及授予價格的後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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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監事會之意見 

 

本公司監事會認為，對激勵計劃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激勵對象名單、擬授予限制性

股票數量及授予價格的後續調整符合《管理辦法》和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相關規定，

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後續調整後的各激勵對象均符合《管理辦法》和

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等相關文件所規定的激勵目標資格，其作為激勵對象資格為合法、

有效。 

 

C. 中國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 

 

本公司中國獨立財務顧問上海雋玉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認為：公司本次激勵計劃已取

得了必要的批准與授權，本次擬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價格、激勵對象、授予數

量等的確定以及有關激勵計劃的後續調整和授予事項符合《中國公司法》、《中國證券

法》、《管理辦法》、《科創板上市規則》及《科創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業務指南第 4

號－股權激勵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公司不存在不符合公司激勵

計劃規定的授予條件的情形。 

 

D. 中國法律顧問法律意見書之結論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上海市方達律師事務所認為：截至中國法律意見書出具日，公司激

勵計劃調整及據此授予事項已取得現階段必要的批准與授權；後續調整符合《管理辦法》

和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首次授予確定的授予日和授予激勵對象符合《管理辦法》以及

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首次授予的授予條件已經滿足；公司實施首次授予符合《管理辦

法》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 

 

II. 根據激勵計劃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A. 董事會對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滿足條件的相關說明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監事會之意見 

 

董事會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條件是否獲滿足的相關說明 

 

根據激勵計劃中授予限制性股票條件的規定，激勵對象獲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時滿足如下

條件： 

1. 本公司未發生任一如下情形： 

a) 最近一個財務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

的審計報告； 

b) 最近一個財務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無法表示意

見的審計報告； 

c) 上市後最近三十六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公開承諾進行

利潤分配的情形； 

d)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情形；或 

e)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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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勵對象未發生任一如下情形： 

a) 最近十二個月內被上海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b) 最近十二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c) 最近十二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

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d) 具有《中國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e)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或 

f)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會認為，本激勵計劃規定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條件已獲滿足，並批准以

2021 年 7 月 22 日為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於當日按授予價格每股人民幣 8.90 元向 258 名

激勵對象授予 3,277 萬股 A 股限制性股票。 

 

獨立非執行董事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條件是否獲滿足的相關說明 

 

1. 根據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的授權，董事會確定本公司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

授予日為 2021年 7月 22日，該授予日符合《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以及激勵計劃

中關於授予日的相關規定； 

2. 未發現本公司存在《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規定的禁止實施激勵計

劃的情形，本公司具備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主體資格； 

3. 本公司確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勵對象，均符合《中國公司法》《中國證券法》

等相關法律法規中有關任職資格的規定，均符合《管理辦法》規定的激勵對象條件，

符合激勵計劃規定的激勵對象範圍，其作為激勵計劃激勵對象的主體資格合法、有

效； 

4. 本公司實施激勵計劃可以完善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分配機制，充分調動公司核心團

隊的積極性和能動性，提高管理效率與水平，有效地將股東利益、本公司利益和核

心團隊個人利益結合在一起，有利於本公司的持續發展，不存在損害上市公司及全

體股東利益的情形； 

5. 董事會在審議議案時，關連激勵對象已根據《中國公司法》《中國证券法》《管理

辦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關規定對相關議案回避表

決，由其他董事審議表決，本事項的審議、決策程式合法、合規。 

 

綜上，獨立非執行董事同意激勵計劃中首次授予的授予日為 2021 年 7 月 22 日，按授予

價格每股人民幣 8.90 元向 258 名激勵對象授予 3,277 萬股 A 股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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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對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條件是否獲滿足的相關說明 

 

根據《管理辦法》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監事會對激勵計劃確定的激勵對象是否符合

授予條件進行核查，對以下事項發表了核查意見： 

 

1. 激勵計劃下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核心技術人員以及董事會

認為需要激勵的本集團其他人員（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監事）。激勵對象對本

公司的發展具有關鍵作用。激勵計劃項下的激勵對象各均符合《中國公司法》、

《中國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規定的任職資格，符

合《管理辦法》、《科創板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規定的激勵對象

條件，符合激勵計劃規定的激勵對象範圍。激勵對象作為激勵計劃項下激勵對象的

資格為合法有效； 

2. 本公司及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未發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勵計劃設定的

激勵對象獲授限制性股票的條件已獲滿足； 

3. 本公司確定首次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辦法》及激勵計劃中有關授予日的相關規

定。 

 

綜上，監事會同意激勵計劃下首次授予的授予日為 2021 年 7 月 22 日，根據首次授予按

授予價格每股人民幣 8.90 元向 258 名激勵對象授予 3,277 萬股 A 股限制性股票。 

 

B. 激勵計劃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激勵計劃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詳情如下： 

 

1. 首次授予的授予日：2021 年 7 月 22 日 

 

2. 首次授予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數量：3,277 萬股限制性股票 

 

3. 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人數：258 名激勵對象 

 

4. 首次授予的授予價格：每股 A 股人民幣 8.90 元 

 

5. 限制性股票來源：本公司擬向激勵對象發行的新 A 股普通股 

 

6.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歸屬期及歸屬安排情況 

 

1)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自首次授予的授予日起至激勵對象獲授的所有限制性股票獲

歸屬或失效之日止，該期間不超過四十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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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激勵計劃的授予日起十二個月屆滿，且在激勵對象滿足相應歸屬條件後，限

制性股票按約定比例向激勵對象分批次歸屬。歸屬日必須為激勵計劃有效期內

的交易日，但下列期間內不得歸屬： 

- 年報刊發前六十日內（含年報刊發當日），或相關財政年度末起至年報刊發

之日期間（以較短者為準）； 

- 中期報告或季度報告刊發前三十日內（含中期報告、季度報告刊發當日），

或有關中期期間或季度期間末起至有關報告刊發期間（以較短者為準）； 

- 業績預覽或初步財務業績披露前十日內； 

- 自可能對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發生之

日或者進入決策程序之日，直至依法披露後兩個交易日內；或 

- 中國證監會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規定的任何其他期間。 

 

上述「重大事件」為本公司依據《科創板上市規則》的規定應當披露的交易或其他

重大事件。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歸屬安排如下： 

 

批次 歸屬期 歸屬比例 

第一批  自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期後十二個月屆滿後第一個交易日直

至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期後二十四個月內最後一個交易日 

30% 

第二批 自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期後二十四個月屆滿後第一個交易日

直至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期後三十六個月內最後一個交易日 

30% 

第三批 自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期後三十六個月屆滿後第一個交易日

直至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期後四十八月內最後一個交易日 

40% 

 

因未能達成歸屬條件而未於各自批次期間內歸屬激勵對象的限制性股票，不得歸屬

或遞延至下一個歸屬期內歸屬，並將根據激勵計劃條文失效。在滿足歸屬限制性股

票的條件後，本公司將統一辦理滿足歸屬條件的限制性股票的歸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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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情況 

單位：人民幣萬股 

激勵對象姓名 國籍 職務 

獲授限

制性股

票數量 

(萬股) 

佔限制

性股票

總數 

的比例 

佔本公司 

於本公告 

日期股份 

總數的比例 

一、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核心技術人員 

王海波 1 中國 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

總經理、核心技術人員 

100 2.63% 0.10% 

蘇    勇 1 中國 執行董事、副總經理、 

核心技術人員 

120 3.16% 0.12% 

趙大君 1 中國 執行董事、副總經理 120 3.16% 0.12% 

李    軍 中國 副總經理 110 2.89% 0.11% 

楊小林 中國 副總經理 120 3.16% 0.12% 

甘益民 1 中國 副總經理、核心技術人員 120 3.16% 0.12% 

薛    燕 中國 董事會秘書、財務總監 110 2.89% 0.11% 

張文伯 中國 核心技術人員 100 2.63% 0.10% 

蔣劍平 中國 核心技術人員 70 1.84% 0.07% 

陶紀寧 中國 核心技術人員 30 0.79% 0.03% 

沈毅珺 中國 核心技術人員 40 1.05% 0.04% 

小計 1,040 27.37% 1.00% 

二、董事會認為需要激勵的其他人員 

247 人 2,237 58.87% 2.14%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數量合計 3,277 86.24% 3.14% 

三、預留授予部分 
523 13.76% 0.50% 

總數 3,800 100.00% 3.64% 

 

附註： 

1、 王海波先生、蘇勇先生、趙大君先生及甘益民先生為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關連激勵對象； 

2、 本表格中部分合計數與各明細數相加之和在尾數上如有差異，系以上百分比結果四捨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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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監事會對首次授予激勵對象名單核實的情況 

 

根據包括《中國公司法》及《中國證券法》等相關規例和規範性文件、《管理辦法》、

《科創板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規定，監事會對首次授予激勵對象名單進行了核查

並出具以下核查意見： 

 

1. 激勵計劃下首次授予激勵對象名單均不存在《管理辦法》所規定不得成為激勵目標

的以下情形： 

a) 最近十二個月內被上海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b) 最近十二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c) 最近十二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

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d) 具有《中國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任何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情形； 

e) 法律法規規定激勵對象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情形；或 

f)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2. 激勵計劃下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核心技術人員及董事會認

為需要激勵的本集團其他人員（均為本集團僱員）（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監

事）。激勵對象對本公司的發展具關鍵作用。激勵計劃下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均符

合《中國公司法》及《中國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規

定的任職資格、符合《管理辦法》及《科創板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

件規定的激勵目標資格，符合本激勵計劃規定的激勵對象範圍。其作為本激勵計劃

激勵對象的資格屬合法、有效。 

 

3. 除 8 名激勵對象因離職失去作為激勵對象的資格或因其他原因自願放棄其於限制性

股票的權利，且本公司不再向該等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外，激勵計劃下首次授

予的激勵對象名單與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上經股東批准的激勵計劃所述首

次授予的激勵範圍相符。 

 

綜上，監事會批准激勵計劃下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名單，同意激勵計劃下首次授予的授

予日為 2021年 7月 22 日，按授予價格每股人民幣 8.90元向 258名激勵對象授出 3,277萬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 

 

D. 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 個月買賣 A 股的說

明 

 

經核查，激勵計劃中作為激勵對象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 個月

內不存在買賣本公司 A 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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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會計處理方法與經營業績的影響 

 

1.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價值及確定方法 

 

根據中國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11號－ 股份支付》和《企業會計準則第 22

號－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相關規定，限制性股票的單位成本=限制性股票的公

允價值－ 授予價格，其中，限制性股票的公允價值為授予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之收盤

價。 

 

2. 實施限制性股票對各會計期間經營業績的影響 

 

本公司按照會計準則的規定確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價值，並最終確認激勵計

劃的股份支付費用，該等費用總額作為本公司激勵計劃的激勵成本將在激勵計劃的

實施過程中按照歸屬比例進行分期確認，且在經營性損益列支。 

 

根據中國會計準則要求，激勵計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對各期成本的影響如下表所

示： 

單位：人民幣萬元 

首次授予數量 

（萬股） 
限制性股票攤銷成本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3,277 24,479.19 5,949.80 11,219.63 5,405.82 1,903.94 

 

上述測算部分不包含限制性股票的預留授予 523 萬股，預留授予授予時將產生額外

的股份支付費用。 

 

激勵計劃的成本將在成本費用中列支。本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計，在不考慮激勵計劃

對公司業績的正向作用情況下，激勵計劃成本費用的攤銷對有效期內各年淨利潤有

所影響，但影響程度不大。考慮到激勵計劃對本公司經營發展產生的正向作用，由

此激發管理、業務團隊的積極性，提高經營效率，降低經營成本，激勵計劃將對本

公司長期業績提升發揮積極作用。 

 

上述成本攤銷預測對公司經營成果影響的最終結果將以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年度審

計報告為準。 

 

F. 中國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 

 

本公司中國獨立財務顧問上海雋玉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認為：公司本次激勵計劃已取

得了必要的批准與授權，本次擬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價格、激勵對象、授予數

量等的確定以及有關激勵計劃的後續調整和授予事項符合《中國公司法》、《中國證券

法》、《管理辦法》、《科創板上市規則》及《科創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業務指南第 4

號－ 股權激勵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公司不存在不符合公司激勵

計劃規定的授予條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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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中國法律顧問法律意見書之結論性意見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上海市方達律師事務所認為：截至中國法律意見書出具日，公司激

勵計劃調整及據此授予事項已取得現階段必要的批准與授權；後續調整符合《管理辦法》

和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首次授予確定的授予日和授予對象符合《管理辦法》以及激勵

計劃的相關規定；首次授予的授予條件已經滿足；公司實施首次授予符合《管理辦法》

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 

 

 

 

承董事會命 

王海波 

主  席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人士： 

 

王海波先生（執行董事） 

蘇    勇先生（執行董事） 

趙大君先生（執行董事） 

沈    波先生（非執行董事） 

余曉陽女士（非執行董事） 

周忠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耀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    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春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上海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 僅供識別 


